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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§507之2)

自助行為
(§537之1Ⅱ)

任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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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訴
（§2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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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審：移送
　　　　§28Ⅰ
第二審：§452
第三審：§469
再審：§496Ⅰ
消極不適用法規

收養（§583）
否認子女、否
認推定生父、
認領子女

　（§589）
親權（§59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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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燭機先  
關於管轄，相信各位讀者都不陌生。打開民事訴訟法典，第一個

法條就是管轄。在實務上，在為任何訴訟行為前，第一個要考慮到的

也是管轄的問題。也因為在法典上順序，管轄常是國家考試民訴的考

題的第一題，不但題目問得直接，通常也不難回答。管轄的條文雖

多，但考點十分密集，這裡不就每個條文介紹，只就重要的概念和法

條加以說明。 
 
 
 

甲執有乙所簽發高雄銀行台北分行面額新台幣（下同）一千萬元之支票

一紙，本於票據關係，向乙住所地之台灣高雄地方法院起訴，請求判命

乙如數給付。試問本件訴訟得由何法院管轄？ （91司） 
 

運籌帷幄  

一、審判權vs.管轄權 
管轄權與審判權不同。審判權指的是此一事件是否歸屬普通法院審理

的案件，如對於行政訴訟事件，在司法二元化下，普通法院即無審理的權

限，而只有行政法院才具有審理權限。而且，審判權具抽象性，以前面的

行政訴訟事件為例，既然非普通法院得為審理，則每一個普通法院，由北

到南都沒有審理的權限。就沒有審判權的事件，普通法院應依第二百四十

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裁定駁回。 
相對於審判權，管轄權有具體特定的特性。管轄權指的是某法院對於

某民事法律關係得否審理判決的權限。所以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法院，而有

不同的結果。舉例而言，住在台北的甲對住在台中的乙，向台北地方法院

起訴請求票款一百萬元的訴訟，該支票係由乙所簽發，由台北某銀行付

款。依民事訴訟法第一條和第十三條台北、台中地方法院都有管轄權，但

是就同一個案件，其他的地方法院就沒有管轄權。所以甲如果跑去高雄地

方法院起訴，雖然這民事事件，高雄地方法院有審判權，但是因為高雄地

案例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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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轄權在觀念上很容易理解，但是有很多讀者看到法條第一條到第二

十上面寫的普通審判籍和特別審判籍，就又搞不懂了。其實這個普通審判

籍和特別審判籍，雖然用「審判籍」，可全都與審判權無關，而規定的是

「管轄權」。 

     
作者叮嚀  

院對此案件沒有管轄權，所以高雄地院不能審理判決，而應依第二十八條

移送有管轄權台中或台北地方法院。如果無法依第二十八條移送時，高雄

地院便只能以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裁定駁回甲的起訴。 

  

  

  

撤銷
行政處分

甲 乙
機關

乙
（台中）

甲 乙

票款100萬

台北某銀行付款

行政訴訟 民事訴訟

 
審判權有無的問題

 

管轄權有
無的問題

台北
台中
高雄

起訴

甲

 
新法關於審判權衝突、競合的問題，請參閱本主題後述之「審判權衝

突」的說明。 

二、管轄的種類 
就管轄，依其效力強弱可以分成專屬管轄、合意管轄、應訴管轄和任

意管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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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第一項是專屬管轄，可千萬別連第十條第二項也認為

是專屬管轄。另外，第十一條雖然也有「不動產」三個字，但不

是專屬管轄。判斷是不是專屬管轄，要認正字標記，沒有「專

屬」兩個字，就不是「專屬管轄」。 

     
作者叮嚀  

專屬管轄 
專屬管轄是管轄中效力最強

的。只有法律規定的法院有管轄

權，其他所有的法院都沒有管轄

權。專屬管轄事件主要是針對公

益性或是考慮審理的方便性而設的，因為效力很強，所以只有六種案

件是專屬管轄事件。請各位要記熟那些事件和專屬於那個法院管轄： 
專屬管轄事件： 
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，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

院管轄（§10Ⅰ）。 

 
 
 
 
 
 

第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

者，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」第二項：「其他因不動產

涉訟者，得由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」到底第一項的「不動

產之物權」與第二項「其他因不動產涉訟」有什麼不同？我們用

下表來分析1：  

不動產物權

（§10Ⅰ） 

不動產： 
土地及其定著物（民§66）。

礦業權及漁業權（準物權）。

物權： 
所有權ˇ 
 物上請求權（民§767）ˇ 

（74台上280判例） 
占有× 

專屬管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姜世明，不動產訴訟之管轄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55期。 

專屬管轄 

合意管轄 
應訴管轄 
任意管轄 

引題 索標


